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4-011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公开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

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 号），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没有超过期限而未

履行承诺的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

的历年各项承诺均已严格履行。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有以下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具体如下表所示：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体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激励

管理层的积极性，使管理层与公司股东

的利益相统一，中汇集团同意公司在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制订管

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2006年 01月 04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中汇集团不从事、且中汇集团将通过法

律程序确保中汇集团之其他全资、控股

子企业均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与公用

科技合并后经营的业务有直接竞争的

业务。 

2007年 11月 08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

权利所及范围内，中汇集团以及其他中

汇集团之全资、控股子企业在与公用科

技进行关联交易时将按公平、公开的市

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用科技公司章程、管理制度

规定的程序，且不通过与公用科技之间

的关联关系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

有损公用科技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关联

交易。 

2007年 11月 08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中汇集团承诺在成为公用科技的控股

股东后，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关联股东身

份影响公用科技的独立性，保持公用科

技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

方面的独立性。 

2007年 11月 08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尚未履行或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以

上正在履行中的承诺也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